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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

一、抽样方式
（一）抽样领域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二）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当存在多个规格型号可以抽取的，应当优先抽取受检单位销售的主导产品。

（三）样品要求

本次监督抽查的产品见表1。
表1  抽查产品及执行标准
	抽查产品种类
	抽查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GB 42296-2022


（四）抽样形式

1.抽样方法
在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原则上同一个受检单位抽取不超过3个不同生产单位的产品。随机抽取时的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2.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3.抽样数量

抽取样品2只，其中1只为检验样品，1只为备用样品。

（五）检验样品获取方式
检验样品以购买方式获取，由抽样机构携带或邮寄，备用样品由受检单位先行无偿提供，并封存在受检单位。
购买检验样品的价格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为准；没有标价的，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准。抽样人员和受检单位代表确定样品获取方式后，由抽样人员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样品付费单》（如有）。

二、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流通领域不做规模划分。
三、产品管理情况

本次抽查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认证依据标准为GB 42296《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四、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GB 42296-202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2022年12月29日发布，2023年07月01日实施。
五、招标要素
表2 招标要素
	产品名称
	拟抽查批次数
	承检机构数
	产品检验周期

（日/批次）
	整体抽检工作完成周期(日)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4
	1
	 
	 


六、样品处置

（一）封样
封样前，抽样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单位有关信息。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查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封样时，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包装封样。封条上至少有抽样日期、抽样人签名、被抽查企业代表签名，样品运送时应避免剧烈碰撞和挤压使样品破坏。
（二）样品寄送及储运
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携带或者寄递至检验机构。携带或者寄递时，应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在现场包装、寄送的过程中，要有视频、照片等影像资料，确保样品的一致。备用样品封存受检单位并加施封存标识，拍摄、保存相应影像记录，同时应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封存和处置告知单》。
（三）现场取证

抽样人员应对抽样现场、贮存环境、样品标识、库存数量等进行拍照或摄像记录，对抽查样品状态及其他可能影响抽查结果的情形，采用拍照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并将照片保留24个月。现场取得的证据包括：
1.企业外观照片，若企业悬挂名称的，应包含在照片内；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照片；

3.抽样人员抽取样品照片，应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信息（拍摄被抽产品批的编号、随机数产生、按随机数从不同部位抽取样品、封样的过程等）；
4.被抽查产品的贮存环境、库存数量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5.从不同部位抽取的含有外包装的样品照片（照片上可基本反映产品信息）；
6.查验抽查样品完好性，拍摄样品外观（正面、侧面等角度）、标识或铭牌（若有）、合格证、随机部件等照片；
7.封样完毕后，所封样品码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
8.同时包含所封样品、抽样人员(两名)和被抽查企业人员的照片；
9.受检单位相关人员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上确认签字的照片；
10.每家企业至少拍摄清晰照片为9-10张；
11.抽样工作实施过程，如采用全程视频，则无需拍照，只需在上述节点保证清晰画面即可。
　七、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一）检验项目

本次抽查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2
	跌落
	GB 42296—2022 

	3
	耐热
	GB 42296—2022 

	4
	灼热丝
	GB 42296—2022 


（二）检验结论
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xxxx标准，依据《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经抽样检验，xx项目不符合xxxx标准，依据《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

(三)其他注意事项
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应先进行非破坏性检验项目，后进行破坏性检验项目。
样品检验项目检验不合格时应进行影像记录或拍摄照片。

八、工作分工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本次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的抽样和检验工作。
此次监督抽查工作采取抽检分离工作方式，分工见表4。

表4  抽样检验工作分工
	抽样机构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划批次数
	4

	检验机构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划批次数
	4


九、进度要求
根据监督抽查工作进度要求，各抽样机构、检验机构任务分工以及各阶段工作时间节点见表5。
表5 抽样检验工作进度要求

	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任务部署后5日内
	抽样前准备工作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抽样

	整体抽样工作结束后的1个检验完成周期内
	实施检验

	检验工作完成5日内
	检验报告及结果通知发放

	汇总上报（具体时间以通知文件为准）
	结果上报


十、其他注意事项
本次监督抽查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判定规则按《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执行。
流通领域抽样时，经销商的待销产品，凡不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所述情况的，均可进行抽样。

十一、附件
附件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
附件1：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
                                                                 编号：

	任务来源
	
	任务类别
	

	受检单位
	单位名称
	

	
	电商平台
	

	
	单位地址
	

	
	单位所在地
	□城区       □城乡结合部       □乡镇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生产单位(或供货单位）
	单位名称

□生产/□标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规模
	从业人员数（个）
	营业收入（万元）
	产量

	
	
	
	
	

	
	经济类型
	□私营（含个体）□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受检产品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商标
	

	
	抽样数量
	检样数量：
备样数量：
	备样封存地点
	□受检单位
□检验机构

	
	产品等级
	
	标注执行标准/技术文件
	

	
	抽样基数/批量
	
	销售单价 
	

	
	抽样日期
	
	封样状态
	

	
	进货量
	
	存货量
	
	销售量
	

	
	产品认证情况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QS；□CCC；□其他
	证书编号
	

	
	发票/收据号码
	
	商品条码
	

	
	抽样地点
	□生产    □流通 (□集贸市场  □专业市场  □商场  □超市 □专卖店     □小商铺 □其他□ 电商)

	抽样机构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备注（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 

企业确认：所抽产品为境内生产、销售且企业自检合格的待销产品。

	受检单位对上述内容无异议。                                                  

受检单位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生产单位对上述内容无异议。                                                  

生产单位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抽样人员（签名）：                               

	
	
	         抽样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08 -26发布                                              2025-09 -05实施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1.1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充电器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1.2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1.3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个，其中1个作为检验样品，1个作为备用样品。

1.4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2
	跌落
	GB 42296—2022 

	3
	耐热
	GB 42296—2022 

	4
	灼热丝
	GB 42296—202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2296-2022《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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